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３

证券简称： 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董

－０１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以电话、 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二、 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 方式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在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罗红专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

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 董事出席会议的情况

公司董事

９

名， 出席会议的董事

６

名， 名单如下：

罗红专、 郑其桂、 何邦恒、 张成文、 张学清、 徐军。

董事张斌、 林国勋因出差在外， 授权委托董事张成文代为表决。 独立董事林永经因出差在

外， 授权委托独立董事张学清代为表决。

四、 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和会议形成的决议， 以及董事对每项议案审议情况和有关董事反

对或弃权的理由

１

、 审议 《关于转让宁德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 《公司关于转让宁德市自来水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

２０１１

临

－

０１

）。

表决情况：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 议案通过。

２

、 审议 《关于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 《公司关于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

２０１１

临

－０２

）。

独立董事意见：

①

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承担第三水厂项目和官昌水库工程建设任务， 公司拟投入宁

港自来水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０５５

万元， 目前实际投入为

５９６８

万元 （其中注册资金

３２２０

万元， 挂其他应收款

２７４８

万元）。 鉴于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 项目所在区域市场城市用水需求增速缓慢， 项目建设的前置条件之一的海鑫项目取消，

如按照原方案继续建设， 将导致项目产能严重超出市场用水需求。 项目建设的移民、 征地量大、

复杂， 移民征地费用将大大超出投资预算。 为做强做大公司电力核心业务， 实现集中化运营，

更有效地利用募集资金， 降低经营风险，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而做出转让宁德

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决定， 我们认为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

②

本次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未发现有损害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的 《关于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水

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 议案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３

、 审议 《关于向招商银行福州分行申请借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了确保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要，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福州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授信额度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授信期限一年， 授信利率按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 授信的担

保方式采用信用担保。

表决情况：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 议案通过。

４

、 审议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２０１１

临

－０３

）。

表决情况：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 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３

证券简称： 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监

－０１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和方式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在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叶斌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

规定。

（二）监事出席会议的情况

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 实到监事

３

名， 名单如下：

叶斌、 王斌、 林建辉

监事缪育祥因出差在外， 委托监事王斌代为表决。 监事林辉因出差在外， 委托监事林建辉

代为表决。

（三） 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和会议形成的决议

审议 《关于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

①

鉴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项

目所在区域市场城市用水需求增速缓慢， 项目建设的前置条件之一的海鑫项目取消， 如按照原

方案继续建设， 将导致项目产能严重超出市场用水需求。 项目建设的移民、 征地量大、 复杂，

移民征地费用将大大超出投资预算。 为做强做大公司电力核心业务， 实现集中化运营， 更有效

地利用募集资金， 降低经营风险，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而做出转让宁德市宁港

自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决定， 监事会认为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

②

本次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 《关于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并同

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赞成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 议案通过审议。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３

证券简称： 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１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宁德市自来水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１

、 宁德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自来水公司”） 为我公司持有

９５％

股权的控股子公

司。 为实现公司发展规划， 做强做大公司电力核心业务， 实现集中化运营，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经营风险， 公司董事会同意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 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中介

机构进行审计， 在审计的基础上， 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股东权益价值评估，

以不低于评估价确定转让底价， 依法依规通过国有产权交易平台进行公开挂牌转让我公司所持

有的宁德自来水有限公司的

９５％

股权， 并将按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

组织具体实施。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 也未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目前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了该议案， 经过表决，

一致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罗红专、 郑其桂、 何邦恒、 张成文、 张斌、 林国勋、 独立董事

林永经、 张学清、 徐军均对上述议案表示赞同 （赞成票数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标的资产概况。

出售资产名称： 我公司持有的宁德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

宁德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肆佰万圆整， 住所地为宁德市蕉城区澳风大厦

Ａ

幢， 法人代表为张成文， 经营范围为生产生活饮用水 （仅限分支机构）； 自来水安装， 水暖管

件、 灰铸铁件、 低合金、 钢管零售。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我公司和上海东溟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成立宁德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其中我公司以原宁德市自来水总公司部份实物出资作价

２２８０

万

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９５％

； 上海东溟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１２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５％

。 自来水公司下属金涵和亭坪两个水厂， 日制水

５

万吨； 下属

１

个全资子公司———宁德金辉

市政工程公司。 现有职工总数

２５０

人。

上述股权有关资产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 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２

、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宁德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天健正信审 （

２０１０

）

ＮＺ

字第

０２１３２０

号］列示， 自来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总额

６７

，

４７４

，

０３６．６２ ６６

，

７１７

，

１２２．６１

负债总额

４７

，

４１３

，

１６８．０５ ４３

，

２０３

，

４６５．２８

应收账款

５

，

９１３

，

２９９．１０ ３

，

６２７

，

５５７．９９

其他应收款

２２１

，

８３７．２４ １

，

０１２

，

８５５．３６

净资产

２０

，

０６０

，

８６８．５７ ２３

，

５１３

，

６５７．３３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营业收入

１６

，

９７４

，

７３３．７１ １９

，

８８２

，

６５１．３２

营业利润

－３

，

５８１

，

１７８．０３ －２

，

６１５

，

５１９．２２

净利润

－３

，

４５２

，

７８８．７６ －２

，

５０７

，

４５６．０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５１９

，

０２７．４０ １２

，

０２６

，

２２９．３０

３

、 公司聘请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

价有限责任公司对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后的宁德市自

来水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 根据其出具的 《宁德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的

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 ［闽中兴评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０５９－１

号］ 评估结论显示： 宁德市自

来水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６０

，

８６８．５７

元， 调整后账面值

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６０

，

８６８．５７

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

３６

，

２５３

，

３５４．９４

元， 增值人民币

１６

，

１９２

，

４８６．３７

元。 本次评估本着独立、 公正、 科学、 客观的原则， 运用资产评估法定的程序和公允的

方法， 采用了成本加和法对宁德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４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自来水公司尚有

３８

，

９２１

，

２１１．３５

元挂我公司 “其他应收款”，

上述款项属于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 如下表所示：

发生日期 债权本金 利息 发生原因

２００６－１０－１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经营需要

２００６－１０－１６ １２

，

７８６

，

６９２．５０

经营需要

２００７－０６－２５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经营需要

２００９－１０－１９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经营需要

２０１０－１２－０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经营需要

合计

３２

，

７８６

，

６９２．５０ ６

，

１３４

，

５１８．８５

上述款项将由受让方在受让股权时予以偿还。

５

、 本次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公司不存在为该子公司提

供担保、 委托该子公司理财的情形， 该子公司也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三、 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鉴于转让标的所属员工身份均未置换， 受让方必须接收宁德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全体员工。

同时， 经自来水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要求受让方必须是国有企业， 受让方也应满足该条

件。

四、 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自来水行业是典型的公用事业行业， 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之一， 是与人们生产和生活

密切相关的基础性行业。 它具有公益性、 超前性、 政府干预性的明显特征。 自来水公司

２００８

年

实现利润

２

万元 （其中非供水业务利润

１３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亏损

２５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亏损

３４５

万元。 该公司目前经营较为困难， 主要原因在于：

１

、 成本上升与水价长期未作调整的矛盾。 多年来该公司执行的是

２００２

年批复的售水价格，

目前综合销售水价仅为

１．４１

元

／

吨， 而近年随着原材料的提升主营业务成本遂年上升，

２００９

年的

主营业务成本已达

１．１８

元

／

吨， 综合制水成本已达

１．６０

元

／

吨， 成本与水价严重倒挂， 该公司多

次向市政府及相关物价部门反映并上文要求调整销售水价， 但鉴于城市供水是一个特殊的行业，

其业务为特许经营业务， 公益性极强， 均未能如愿调整销售水价。

２

、 当期损益与长期投入的矛盾。 城市供水管网的完善与建设必须与城市发展相配套， 必须

遵循适度超前的原则， 一方面， 城市发展要求超前建设管网； 另一方面自来水公司是一个三十

多年的老企业， 制水设备落后、 原供水管网严重老化。 为保证其公益性与供水安全， 必须投入

大量资金进行建设、 技改与维护， 近年已投入

３０００

多万元， 给公司当期损益带来沉重的包袱。

３

、 自负盈亏与财政支持的矛盾。 自来水公司由于收益率低下， 已无法从金融机构融资， 同

时闽东电力作为上市公司， 作为市场主体， 在行政上基本与地方政府不存在依附关系， 而地方

政府多年来在财政投入、 国债资金安排上没有给下属自来水公司安排支持， 所以大量的管网建

设、 技改与维护资金只能向闽东电力借款， 目前已借款

３５７８

万元， 不仅给我公司的资金带来沉

重的负担， 也影响自来水公司的发展， 还在一定程度上致使自来水事业落后于中心城市发展的

需要。

４

、 未来的经营存在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①

分区供水的风险。 目前宁德中心城区的社会用水需求在高峰期仅有

７

万吨

／

日， 但现已投

入运营并取得供水业务特许经营许可的自来水企业制水能力已能满足社会用水需求， 按宁德中

心城区供水规划， 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投入运营后， 将实行分区供水， 届时宁德自来水有限公

司的供水量将大幅减少。

②

安全性技改的投入。 为保障供水安全， 制水设备的技改更新、 未来管网改造、 锈水处理

等方面资金预计将达

５０００

万元左右。

因此， 在销售水价， 社会用水需求财政支持政策等主要经营因素无法得到大幅度改善的情

况下， 转让我公司所持有的宁德自来水有限公司的

９５％

股权， 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有利于

做强做大公司电力核心业务， 实现集中化运营，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经营风险。

五、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 《宁德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天健正信审 （

２０１０

）

ＮＺ

字第

０２１３２０

号］。

３

、 《宁德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 ［闽中兴评字

（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５９－１

号］。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３

证券简称： 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２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１

、 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宁港公司”） 为我公司持有

７０％

股权的控股子

公司。 为实现公司发展规划， 做强做大公司电力核心业务， 实现集中化运营， 合理有效地利用

募集资金， 降低经营风险， 公司董事会同意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 委托具有证券从业

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审计， 在审计的基础上， 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资产评估，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以不低于评估价确定转让底价， 依法依规通过国有产权交易平台进行

公开挂牌转让我公司所持有的宁港公司

７０％

股权。 公司将按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管理办法及

有关法律法规组织具体实施。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 也未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目前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了该议案， 经过表决，

一致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罗红专、 郑其桂、 何邦恒、 张成文、 张斌、 林国勋、 独立董事

林永经、 张学清、 徐军均对上述议案表示赞同 （赞成票数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①

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承担第三水厂项目和官昌水库工程建设任务， 公司拟投入宁

港自来水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０５５

万元， 目前实际投入为

５９６８

万元 （其中注册资金

３２２０

万元， 挂其他应收款

２７４８

万元）。 鉴于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 项目所在区域市场城市用水需求增速缓慢， 项目建设的前置条件之一的海鑫项目取消，

如按照原方案继续建设， 将导致项目产能严重超出市场用水需求。 项目建设的移民、 征地量大、

复杂， 移民征地费用将大大超出投资预算。 为做强做大公司电力核心业务， 实现集中化运营，

更有效地利用募集资金， 降低经营风险，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而做出转让宁德

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决定， 我们认为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

②

本次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未发现有损害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的 《关于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水

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该议案， 经过表决， 一致同意

公司董事会 《关于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叶斌、 缪育祥、 王斌、 林建辉、 林辉均对上述议案表示赞同

（赞成票数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尚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标的资产概况。

出售资产名称： 我公司持有的宁港公司

７０％

股权

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肆仟陆佰万圆整， 住所地宁德市站前路

２６

号

二层， 法定代表人为何邦恒， 经营范围：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

目的，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宁港公司由我公司与宁德市宁海城市建设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 其中我公司出资作价

３２２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７０％

； 宁德市宁

海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１３８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３０％

。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公

司二〇〇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更改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 的决议， 公司

对原计划投资古田县双口渡水电站项目的募集资金

１２

，

２５６．１０

万元进行变更， 其中

６

，

０５５

万

元用于投资开发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相关事项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的 《中国证券报》、 《证

券时报》上进行了公告。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已投入宁港公司

５９６８

万元 （其中注册资

金

３２２０

万元， 挂其他应收款

２７４８

万元）。 宁港公司目前主要承担的第三水厂项目和官昌水库工

程仍处于建设期， 尚未开始运营。

上述股权有关资产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 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２

、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天健正信审 （

２０１０

）

ＮＺ

字

第

０２１３２１

号］列示， 宁港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总额

８７

，

７３４

，

７０６．８４ ９１

，

３２３

，

３２３．０２

负债总额

５０

，

６６８

，

１０３．４３ ４５

，

３２３

，

３２３．０２

应收账款

－ －

其他应收款

２８１

，

４７８．１１ ２９３

，

６２７．５５

净资产

３７

，

０６６

，

６０３．４１ 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８

，

９３３

，

３９６．５９ －

净利润

－８

，

９３３

，

３９６．５９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２４１

，

１８０．１０ １０

，

４３８

，

４４１．２４

３

、 公司聘请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

价有限责任公司对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后的宁德市自

来水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 根据其出具的 《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拟股权转

让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 ［闽中兴评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１０５９－２

号］ 评估结论显示： 宁德

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净资产） 账面值为人民币

３７

，

０６６

，

６０３．４１

元， 调

整后账面值为人民币

３７

，

０６６

，

６０３．４１

元， 评估值为人民币

３６

，

７０７

，

１７１．４１

元， 减值人民币

３５９

，

４３２．００

元， 减值率

０．９７％

。 本次评估本着独立、 公正、 科学、 客观的原则， 运用资产评估

法定的程序和公允的方法， 采用了成本加和法对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进行的评估。

４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宁港公司尚有

３７

，

４８０

，

０００

元挂我公司 “其他应收款”， 上述

款项情况如下所示：

①

往来款

２７

，

４８０

，

０００

元。 我公司拟投入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０

，

５５０

，

０００

元， 目前实际投入为

５９

，

６８０

，

０００

元 （其中注册资金

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 募集资金投向暂挂

往来款

２７

，

４８０

，

０００

元， 原计划待该项目竣工后转为注册资本金）。

②

借款的本金及利息

１０

，

０４６

，

３００

元：

发生日期 债权本金 利息 发生原因

２０１０－１２－０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

，

３００．００

经营需要

上述款项将由受让方在受让股权时予以偿还。

５

、 本次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公司不存在为该子公司提

供担保、 委托该子公司理财的情形， 该子公司也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三、 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１

、 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应为国有企业并接收宁港公司全体员工。

２

、 本次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用于弥补部分已被挪用的募集资金。

四、 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项目的主要原因是

１

、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①

项目所在区域市场城市用水需求增速缓慢。

按照第三水厂可行性研究报告对项目所在区域的用水量预测

２０１０

年将达

１５

万吨

／

天左右，

而目前项目所在区域的高峰期用水量仅有

７

万吨

／

天， 且目前所在区域具有特许经营证的自来水

企业的供水能力已达此用水要求。 按区域供水规划， 项目建成后将实行分区供水， 以目前的用

水量预测项目所在区域用水量仅有

２

万吨

／

天， 而第三水厂一期工程建设规模为日供水

５

万吨。

②

项目建设的前置条件之一的海鑫项目取消。

官昌水库工程建设的前置条件是项目所在区域必须有大型的耗水企业， 但由于海鑫项目

（钢铁企业） 未能如期建设且无其他大型的耗水企业投入， 如建成仅能作为第三水厂的水源工

程。

所以如按照原方案继续建设， 将导致项目产能严重超出市场用水需求。

２

、 项目建设的难度大。

项目建设的移民、 征地量大、 复杂， 移民征地费用将大大超出投资预算。 按官昌水库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此项投资预算为

２７５３

万元， 而目前官昌水库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４１２５

万元主要

就是用于移民征地费用， 但仅完成以货币安置库区移民人口任务的

１７％

。

因此， 转让我公司所持有的宁港公司

７０％

股权， 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有利于做强做大

公司电力核心业务， 实现集中化运营， 更有效地利用募集资金， 降低经营风险

．

五、 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聘请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兴证券”） 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财务顾问，

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 《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闽东电力本次转让募投项目之 “宁

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的股权等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并出具了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财务顾问

意见》， 东兴证券认为：

１

、 公司募投项目之 “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项目的建设前提和投资效益主要依赖于海鑫钢

铁项目， 目前海鑫钢铁项目已终止， 该募投项目的投资前提和市场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 项目

投资效益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转让所持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是经过审慎考虑和

科学分析后做出的决定， 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募集资金，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 公司董事会关于转让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的股权决策合法、 合规， 符合程序。

六、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 《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天健正信审

（

２０１０

）

ＮＺ

字第

０２１３２１

号］。

３

、 《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 ［闽中兴评

字 （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５９－２

号］。

４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宁港自

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财务顾问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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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星期六）上午

９

：

３０

分

２．

召开地点： 福建省宁德市环城路

１４３

号闽东大广场华隆大厦

８

层第二会议室

３．

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星期五） 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２

） 本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见证律师。

二、 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普通决议议案：

１

、 审议 《关于增加宁德市东晟房地产有限公司资本金的议案》；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

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和

《公司关于增加宁德市东晟房地产有限公司资本金的公告》。

２

、 审议 《关于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和 《公司关于转让宁德市宁港

自来水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公司二

０

一一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提案》。

三、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①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代理人持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②

社会公众股持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③

异地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④

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受托代理人必须持授权委托书、 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 福建省宁德市环城路

１４３

号闽东大广场华隆大厦

１０

层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

四、 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 陈 胜

电话：

０５９３－２０９６６６６

转

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９３－２０９８９９３

２．

会议费用： 参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 备查文件

１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文本。

六、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我单位 （个人） 出席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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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 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字 ［

２０００

］

８８

号文批准， 公司获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４

日至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１７

日向法人配售和一般投资者上网发行共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价为每股

１１．５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

１１１

，

１７９

万元。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二〇〇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更改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

决定变更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将原计划投资于该项目的募集资金

１２

，

２５６．１０

万元变更投资于以下

项目：

１．

投资

６

，

０５５

万元开发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２．

投资

３

，

９００

万元联合开发寿宁牛头山水电站；

３．

投资

１

，

０５０

万元收购霞浦新三级电站；

４．

用

１

，

２５１．１０

万元偿还银行借款。

上述事项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的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 审议了 《关于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

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决定终止投资

６

，

０５５

万元开发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项目。 经过表决，

一致同意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 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审计， 在审计的基础

上， 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资产评估，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以不低于评估价确定

转让底价， 依法依规通过国有产权交易平台进行公开挂牌转让我公司所持有的宁港公司

７０％

股权。 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罗红专、 郑其桂、 何邦恒、 张成文、 张斌、 林国勋、 独立董事林永经、 张学清、 徐

军均对上述议案表示赞同 （赞成票数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尚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无法实施原项目的具体原因

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肆仟陆佰万圆整， 住所地宁德市站前路

２６

号二层，

法定代表人为何邦恒， 经营范围：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应在取

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公司二〇〇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更

改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的决议， 公司将募集资金

６

，

０５５

万元用于投资开发宁港自来水有限

公司 （相关事项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的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进行了公告。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已投入宁港公司

５９６８

万元 （其中注册资金

３２２０

万元， 挂其他应收款

２７４８

万元）。 宁港

公司目前主要承担的第三水厂项目和官昌水库工程仍处于建设期， 尚未开始运营。

无法实施上述项目的具体原因是：

１

、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①

项目所在区域市场城市用水需求增速缓慢。

按照第三水厂可行性研究报告对项目所在区域的用水量预测

２０１０

年将达

１５

万吨

／

天左右， 而目前

项目所在区域的高峰期用水量仅有

７

万吨

／

天， 且目前所在区域具有特许经营证的自来水企业的供水能

力已达此用水要求。 按区域供水规划， 项目建成后将实行分区供水， 以目前的用水量预测项目所在区

域用水量仅有

２

万吨

／

天， 而第三水厂一期工程建设规模为日供水

５

万吨。

②

项目建设的前置条件之一的海鑫项目取消。

官昌水库工程建设的前置条件是项目所在区域必须有大型的耗水企业， 但由于海鑫项目 （钢铁企

业）未能如期建设且无其他大型的耗水企业投入， 如建成仅能作为第三水厂的水源工程。

所以如按照原方案继续建设， 将导致项目产能严重超出市场用水需求。

２

、 项目建设的难度大。

项目建设的移民、 征地量大、 复杂， 移民征地费用将大大超出投资预算。 按官昌水库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此项投资预算为

２７５３

万元， 而目前官昌水库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４１２５

万元主要就是用于移民

征地费用， 但仅完成以货币安置库区移民人口任务的

１７％

。

因此， 公司董事会同意转让我公司所持有的宁港公司

７０％

股权。

三、 独立董事、 监事会、 专项财务顾问对终止募集资金项目的意见

１

、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①

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承担第三水厂项目和官昌水库工程建设任务， 公司拟投入宁港自来

水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０５５

万元， 目前实际投入为

５９６８

万元 （其中注册资金

３２２０

万元， 挂其他

应收款

２７４８

万元）。 鉴于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项目所在区域

市场城市用水需求增速缓慢， 项目建设的前置条件之一的海鑫项目取消， 如按照原方案继续建设， 将

导致项目产能严重超出市场用水需求。 项目建设的移民、 征地量大、 复杂， 移民征地费用将大大超出

投资预算。 为做强做大公司电力核心业务， 实现集中化运营， 更有效地利用募集资金， 降低经营风险，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而做出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决定， 我们认

为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

②

本次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未发现有损害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的 《关于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

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 监事会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该议案， 经过表决， 一致同意公司董

事会 《关于转让宁德市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叶斌、 缪育祥、 王斌、 林建辉、 林辉均对上述议案表示赞同 （赞成票数

５

票， 反

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３

、 专项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聘请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兴证券”） 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财务顾问， 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闽东电力本次转让募投项目之 “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的股权等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并出具了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财务顾问意见》， 东兴证券认为：

①

公司募投项目之 “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项目的建设前提和投资效益主要依赖于海鑫钢铁项目，

目前海鑫钢铁项目已终止， 该募投项目的投资前提和市场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 项目投资效益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公司转让所持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是经过审慎考虑和科学分析后做出的决定，

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募集资金，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②

公司董事会关于转让宁港自来水有限公司的股权决策合法、 合规， 符合程序。

四、 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说明

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经过董事会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五、 备查文件

１．

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董事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经签字的独立董事的意见。

３．

监事会对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及经监事签字的会议记录。

４．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宁港自来水有限

公司

７０％

股权的财务顾问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1

月

14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882

证券简称： 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5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1772

号文核准，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

"

公司

"

）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9

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250,568,200

股

A

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60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53,750,12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最终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618,099,552.00

元。 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京都天华验字 （

2010

） 第

0240

号 《验资报告》验证， 此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全部到位。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公司分别与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 （

"

盛京银行

"

）、

交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 （

"

交通银行

"

）、 招商银行北京建国路支行 （

"

招商银行

"

）、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

北京银行

"

） 及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民族证券

"

） 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协议三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 公司分别在上述四家专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

专户

"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1.

公司在盛京银行存放的募集资金为

99,830.25

万元， 该专户资金仅用于收购万贸置业

60%

股

权、 合肥长江西路项目、 南京大厂项目和成都飞大项目的存储和使用。

2.

公司在交通银行存放的募集资金为

11,911.77

万元， 该专户资金仅用于投资西宁花园项目、

西宁创新项目、 通州天时名苑项目的存储和使用。

3.

公司在招商银行存放的募集资金为

30,000.00

万元， 该专户资金仅用于投资合肥蒙城路项目

的存储和使用。

4.

公司在北京银行存放的募集资金为

19,860.00

万元， 该专户资金仅用于投资沈阳太原街项目、

兰州东方红项目的存储和使用。

二、 公司及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 规章。

三、 民族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四、 公司授权民族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何继兵、 冯春杰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 复印公司专

户的资料； 专户银行应当及时、 准确、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五、 专户银行按月向公司出具真实、 准确、 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并抄送民族证券。

六、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20%

的，

专户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民族证券，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 民族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民族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 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

本协议的效力。

八、 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民族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民族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

存在未配合民族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公司或者民族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911

证券简称： 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2011-01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享受以农林剩余物为

原料的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曾于

2010

年

1

月

14

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关于享

受以农林剩余为原料的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政策的提示性公告》。

2011

年

1

月

11

日， 公司收到以蔗

渣为原料生产的纸张增值税退税

24,897,445.03

元 （其中收到

2009

年退税款为

19,897,445.03

元， 收

到

2010

年部份退税款为

500

万元）， 该款项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公司会计报表， 影响公司

2011

年

度净利润约

1799

万元。

本公司本次收到

2010

年的退税款项为部份退税款， 其余的退税款主管税务机关正在核定当中，

具体金额以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为准， 收到时记入当期损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增值税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 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业务。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 深南电

A

、 深南电

B

； 股票代码：

000037

、

200037

； 公告编号：

2011-001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二、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11

年

1

月

13

日 （星期四）上午

10:00

时

2

、 召开地点： 深圳华侨城汉唐大厦

17

楼公司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

4

、 召集人： 本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杨海贤先生

6

、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并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7

、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 《公司章程》。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授权代表

4

人， 代表股份：

299,725,140

股， 占总股本

602,762,596

股的

49.73%

。

2

、 内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内资股股东及授权代表

3

人， 代表股份：

207,601,892

股， 占公司内资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61.26%

。

3

、 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外资股股东及授权代表

1

人， 代表股份：

92,123,248

股， 占公司外资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34.91%

。

四、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相关决议：

1

、 审议通过 《关于深南电系统企业贷款担保的议案》；

2

、 审议通过 《关于向深南电 （中山） 电力有限公司新增临时银行委托贷款和调整委托贷款总额及

年末占用金额的议案》。

以上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299,725,14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其中： 内资股股东

207,601,89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内资股股份的

100%

； 外资股股东

92,123,248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外资股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2

、 律师姓名： 黄亮、 胡安喜

3

、 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符合相关法

律、 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59

证券简称： 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 临

2011-1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参股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0

年

10

月

12

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参股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的议案》， 并于

2010

年

10

月

14

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本次关联投资公

告。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本次增资扩股方案及出资人资格需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

2011

年

1

月

11

日，

中国证监会出具了 《关于核准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1] 55

号）。

公司将依约出资

2,250

万元， 认购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500

万股， 约占该公司

83,700

万元注册资本的

1.79%

。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600337

证券简称： 美克股份 编号： 临

2011-003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 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

201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09

年度增长超过

90%

， 具

体数据将以

2010

年年度报告为准；

3

、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 上年同期业绩

1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236,253.61

元

2

、 每股收益：

0.09

元

三、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2010

年度公司子公司美克美家国内零售业务及公司国外业务较上年同期均有所增长。

四、 上述预测为公司的初步估计，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000042

股票简称： 深长城 公告编号：

2011－01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长城物流有限公司深圳笋岗物流改造项目取得新进展， 公

司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分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获得该改造项

目建设用地使用权。 项目用地分两宗地出让并分别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地块编号

H 302-0090

，

土地面积

58110.33m2

， 用途为商业、 普通仓库用地， 计容积率面积不超过

233900 m2

， 分别为

仓储

189840 m2

， 商务公寓

44000 m2

， 公共厕所

60 m2

， 土地总价款人民币叁亿柒仟陆佰万零

叁仟零捌拾陆元整 （

￥376,003,086.00

）； 地块编号

H302-0091

， 土地面积

8343.89m2

， 用途为商

业性办公用地， 计容积率面积

60000m2,

全部为商业性办公， 土地总价款人民币叁亿壹仟伍佰陆

拾叁万肆仟零柒拾陆元整 （

￥315,634,076.00

）。 两宗地土地使用年限均为

50

年， 自

2010

年

12

月

至

2060

年

12

月， 地价款共计人民币陆亿玖仟壹佰陆拾叁万柒仟壹佰陆拾贰元整 （

￥691,637,

162.00

）。 公司已根据合同付清地价款。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